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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合肥城建”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工业控股”）持有的合肥工投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业科技”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组相关资产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减值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19年11月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9]2141号《关于核准合肥城

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

募集资金的批复》，同意合肥城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核准合肥城建向工业

控股发行180,144,103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合肥工投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工业科技”）100%股权，并核准合肥城建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100,000万元。 

工业科技已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领取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本次变更完成后，合肥城建持有工业科技 

100%股权，工业科技成为合肥城建的全资子公司。 

2020 年 2 月 28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字

[2020]230Z0019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止，

合肥城建已收到工业控股以其持有的工业科技 100%股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 180,144,103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92,304,103 元，累计实收资本

（股本）人民币 692,304,103 元。 

上市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就本次重组事项所涉及的股份增发事宜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2020 年 3 月 10 日，

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2020 年 3 月 20 日，本次增发的 180,144,103 股 A 股股份上市。 

二、标的资产涉及的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由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涉及部分资产采用了市场法进行评估，根据交易双

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有关约定，甲乙双

方（甲方为合肥城建，乙方为工业控股）同意，甲方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

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对上述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根据减值测试结果上述

相关资产存在减值额的，乙方将依据减值测试结果，以本次交易获得的甲方股份

对甲方进行股份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安排如下： 

1、根据中联国信出具的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9)第 195 号《合肥城建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合肥工投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最终评估价值中使用市

场法进行评估的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类别 内容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存货-开发产品 厂房建筑物 56,241.12 59,152.82 2,911.70 5.18 

投资性房地产-厂房 厂房建筑物 63,198.57 67,577.31 4,378.74 6.93 

合计 119,439.69 126,730.13 7,290.44 6.10 

2、补偿期间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含实施当年），即 2019 年至 2021 年；若本次交

易未能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实施完毕，则补偿期间将相应顺延。 

3、期末减值测试 

补偿期各期末，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

涉及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4、补偿方案及实施 

若补偿期内某一期期末《减值测试报告》显示上述涉及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的资产合计评估值（如补偿期间某项资产已处置，则后续按处置取得的价款计算

其评估值）低于其在本次交易中合计评估值，则乙方应就上述资产期末减值额对



甲方予以股份或现金方式补偿，补偿上限为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乙方应当

优先以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甲方股份补偿甲方，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期末减值额-累计已补偿金额，其中：当期期末减值额

=本次交易中合计评估值-上述市场法评估资产当期期末合计评估值 

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如果甲方在盈利补偿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上述股份补偿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乙方在补偿期间内应逐年对甲方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或现金数

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经补偿的现金或股份不冲回。 

在补偿期间内，乙方应向甲方补偿股份的，则在甲方每一年度的年度报告披

露之日起 60 日内，由甲方董事会根据本协议约定确定乙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发出召开审议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甲方股

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甲方应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30 日内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乙方在收到甲方发出的书面通知且获得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 30 日内，配合甲方完成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并注

销当期应补偿股份的具体手续。 

乙方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不足以补偿按照上述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的，

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不足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

的发行价格。乙方需在收到甲方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面通知后 10 日内将所需

补偿的现金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三、使用市场法评估资产的减值补偿情况 

合肥城建已聘请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工业科技开发产品、

投资性房地产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了估值，并由其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23)第 158 号《合肥工投工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所载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工业科技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为 142,975.05



万元，较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评估价值增值 16,244.92 万元，增值率 12.82%。2023

年 4 月 23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容诚专字

[2023]230Z1758 号），测试结论为：对工业科技的开发产品、投资性房地产采用

市场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 12月 31日的本次评估价值为142,975.05万元，

没有发生减值。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涉及市场法评估的开发产品、投资

性房地产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评估价值高于其本次重组评估价值，工业控股

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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